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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五結鄉土耙補助計畫 
壹、 補助期程： 

自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26日至 113年 6月 28日止 

貳、 補助對象： 

一、 申請者應具備下列各款條件： 

(1) 設籍本鄉鄉民。 

(2) 持有大型農機具(含曳引機、插秧機、耕耘機、聯合收穫

機)農戶。 

二、 每台大型農機具以補助一支土耙為限且 109-112年已領

過土耙之機具不予補助。 

參、 檢附文件： 

一、 身分證正反影本 

二、 大型農機具農機使用登記證(姓名需與申請人相同) 

三、 印章 

 

申請表 

申請人姓名 
 

行動電話 
 

身分證字號 
 

家用電話 
 

地     址 五結鄉 

農機使用登

記證號碼 

 

1.本人申請 113年五結鄉土耙補助計畫案，如有冒領、偽造、轉售

或變賣等情事，本人同意放棄法律抗辯權，並無條件繳回與補助土

耙同等款項。 

2.茲收到 113年五結鄉土耙補助計畫案土耙 1支。 

申請日期：113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章： 


